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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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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3,090,369 股，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3.0067%，其中：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4

人，代表股份 51,351,300 股，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0.3987%；通过网络投票的

股东 137 人，代表股份 31,739,069 股，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2.6080%。

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：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38 人，代表股份

562,090 股，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.2233%，其中：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，

代表股份 6,000 股，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.0024%；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35 人，

代表股份 556,090 股，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.2209%。

公司部分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。

二、议案审议表决情况

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，其中，议案 7、议案 9 属于特ᔐ、᐀

6Ñ �È 	•6Ñ �È��



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233%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468,79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83.4012%；反对 73,9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3.1474%；弃权 19,4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

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.4514%。

3、《关于公司 2025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》

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82,999,969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8912%；

反对 71,0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854%；弃权 19,400

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233%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471,69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83.9172%；反对 71,0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2.6314%；弃权 19,4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

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.4514%。

4、《关于公司董事 2025 年度薪酬确认及 2026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》

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31,639,069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6661%；

反对 86,6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2728%；弃权 19,400

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611%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456,09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81.1418%；反对 86,6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5.4068%；弃权 19,4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

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.4514%。

关联股东长沙正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回避表决。





83.1166%；反对 75,5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3.4320%；弃权 19,4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

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.4514%。

8、《关于修订〈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〉的议案》

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82,986,369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8748%；

反对 84,6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1018%；弃权 19,400

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233%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458,09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81.4976%；反对 84,6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5.0510%；弃权 19,4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

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.4514%。

9、《关于修订〈董事会议事规则〉的议案》

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82,752,179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5930%；

反对 318,79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3837%；弃权 19,400

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233%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223,9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39.8335%；反对 318,79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56.7151%；弃权 19,4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

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.4514%。

10、《关于拟签署<关于长沙铂泰电子有限公司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二）>

的议案》

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83,001,269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8928%；

反对 69,7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0839%；弃权 19,400



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0.0233%。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同意 472,99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84.1484%；反对 69,70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2.4001%；弃权 19,4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

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.4514%。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

1、律师事务所名称：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

2、律师姓名：廖青云、李江涛

3、结论性意见：“综上所述，本所认为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

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、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股东会规则》

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合法、有效。”

四、备查文件

1、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；

2、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股Ѐ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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